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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草追踪快报 

 2016 年第 3 期（总第 18 期） 

营销依然疯狂，广告法何时发威？ 

 

事件： 

链接 1：微信公众号“蓝牡丹”文章：蓝牡丹携手复旦 BI MBA,闪耀绽放

摩登时代夜。 

2016 年 2 月 27 日，复旦 BI MBA 学员在上海长宁喜来登大酒店举办了“摩

登时代”的盛大 Party。文章称：现场吸引人目光的，除了淑女、绅士外，蓝牡

丹（卷烟）的展台成为了整个摩登之夜最美的一角。 

  

蓝牡丹是上海烟草集团公司的一个烟草品牌。 

链接 2：上海黄浦烟草：外企年会力推“蓝牡丹”（中国烟草市场 2016-3-1）  

上海某知名会计师事务所 “老上海”主题年会上，黄浦烟草一公司营销人

员在年会入场口，模拟老上海贩卖卷烟的场景派发品吸烟，并向参会人员介绍“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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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”（软蓝）品牌情况，通过扩大“牡丹”品牌文化的传播途径，促进新品宣传

推广。 

链接 3：控烟人士新近发来的上海烟草（集团）公司门前“爱我中华”广告照片： 

  

 

剖析： 

怪象尴尬了谁？ 

上述这些怪现象，只是随意搜索到的烟草广告营销的冰山一角。并且是在新

《广告法》实施了半年多的时候。 

看看链接 1 中的关键词：大酒店（公共场所）、蓝牡丹（卷烟品牌）、携手

（赞助）；展台（广告位）、上海烟草（生产厂家）、广告语。所有这些元素，尴

尬了谁？肆无忌惮的这种广告行为，是在向谁示威？ 

上海市烟草专卖局（上海市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）门前的“爱我中华”、

“华表”这些“中华”卷烟的广告形象依然故我！ 

在百度搜索引擎里输入“新广告法 烟草”这两个关键词，搜索结果达到了

221,000 多条，并且大多数的搜索结果，都是“限制更严”、“严管”等词语。面

对舆论一边倒的“禁止”、“限制”、“控制”，烟草行业会偃旗息鼓，马放南山了？

从上述案例中看出，答案是否定的。  

 有法不依，烟草业你凭什么？ 

国家修订广告法，烟草修炼策略对案；不让公共场所做广告，烟草便进军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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端营销；你不让广告，我便搞促销；你不让促销，我便赞助捐赠；你不让赞助，

我便搞平台互动，吸引消费者，都成为烟草广告的代言人！ 

    局长抛出“三个理直气壮“：2013 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曾提出“三

个理直气壮”，即“理直气壮地宣传烟草专卖制度；理直气壮地宣传烟草行业的

辉煌成就；理直气壮地宣传烟草行业的先进典型”。烟草业称：这“三个理直气

壮”一直会对烟草行业的营销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。 

烟草智库出谋：烟草广告宣传，其一，可从烟草企业内部入手，即强化企业

内部传播媒介的作用，包括企业内刊、品牌内刊、官方网站和互联终端等媒介；

其二，重视和策划性的应用行业类媒体平台以及信息直通类的交互平台；其三，

关注和尝试在禁止广告的公共场所外搭建品牌与消费者互动的平台；其四，尤其

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好零售户的经营空间进行品牌的针对性传播。 

烟网传经：如何在零售终端做好广告、推广、互动、传播这个营销大文章呢？

一、在烟草终端店铺的室内张贴陈列广告；二、在卷烟专业点评平台—烟网上对

相关品牌进行正面点评的广告，使品牌点评后打分排序成为烟民关注焦点，在讨

论互动感知中达到传播营销的目的。三、卷烟新品直接在卷烟零售户柜台上展示

进行广告，其目的就是在摆卖中广告、在消费者好奇中广告、在店员介绍中广告、

在烟民吸食过程中广而告之，达到消费者口碑相传之目的，从而在消费者体验中

扩大营销。四、以奖品形式传播营销新品。 

违法无究，新广告法何时发威 

未修订广告法时，有了许多工商管理部门对烟草广告促销的判例，现在

有了完善的法律条文和体系，要让新《广告法》发威，关键在于执法，纸上

的法规再完善，得不到有效执行也就失去了意义。因此， 建议工商行政管理

部门加强监督和执法，加大查处一切违法违规烟草广告、促销和赞助行为的

力度。并 加强社会控烟宣传和烟草危害教育，让社会民众广泛认知烟草广告、

促销和赞助行为是烟草企业促进烟草消费的重要手段。 

可以这样理解：有恃无恐钻空子，绞尽脑汁应对策，无所不用其极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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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已有先河，求普及 

广东省工商局近日发布关于停止实施烟草广告审批的通知，包括珠海市

工商局、横琴新区工商局在内，自 2016 年 3月 20 日起停止审批烟草广告。

这意味着珠海公共场所等传统广告发布区域将彻底向烟草说不！顶风违法，

最高可罚一百万元。 

《广告法》是国家大法，因此，国家工商总局应从高处发挥职能，带动

《广告法》在全国的有效实施，禁止所有烟草广告、促销和赞助行为。 

行动不能停止，博弈还应继续 

广告法虽然修订后，且接近公约要求，但与烟草业广告、促销和赞助的

较量还在进行中，烟草业不会放过一个广告、促销和赞助营销的机会，我们

控烟组织仍然会坚持不懈地努力监督、投诉。只要烟草广告、促销和赞助一

天不禁止，我们与烟草的博弈就不会停止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2016-3-9） 

 


